仪器配件购销合同
	供方：北京国科泰兴科技有限公司
	合同编号：GK-220318

	需方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	签订日期：2022年03月31日

	
	签订地点：北京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、  货物名称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价款
	序号
	货物名称
	规格型号
	数量
	单价
（元）
	金额
（元）

	01
	一氧化碳传感器
	A5F
	1
	2000
	2000

	02
	电路板
	DLB
	1
	4000
	4000

	03
	电池
	DC
	1套 
	1000
	1000

	合计金额（大写）：柒仟元整   （含13%增值税）
	7000


2、 技术标准、供方对质量的条件和期限：按制造商产品质量标准
3、 交货时间、地点、运输方式及费用：收到全额货款后发货到需方指定地点，并承担运输费用，货期：2日内。 
4、 合理损耗及计算方法： 供方投保。 如开箱后验收发现产品质量不符标准且有缺陷，供方负责解决。
5、 包装标准、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：纸箱减震标准包装，包装物不回收。 
6、 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后预付全额货款，收到全额货款后进行维修更换相关配件。
7、 违约责任：合同生效后，如果需方原因造成合同款没有及时支付，需方应向供方支付违约金。违约金按逾期付款额3‰/天支付，违约金最高不超出逾期付款额的10%。
8、 不可抗力
[bookmark: _GoBack]当事人双方的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，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，并应在3天内提供证明，允许延期履行、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合同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。
9、 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：双方依照合同法协商解决。如协商不成，在供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。
10、 其它约定事项：1、仪器所有权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属供方所有，自货款全部付清之日起移至需方。
2、 对维修欠款单位，供方保留暂停售后服务的权利，直到欠款付清后，恢复服务。
11、 本合同一式两份，需方执一份、供方执一份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


（本页为合同签署页，无正文）

供  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需  方
	单位名称：北京国科泰兴科技有限公司
	单位名称： 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地址：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凯旋大街建设路18号—D13245
	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配套商业太平桥路15、17、17-1号内17号B1层B1010号房间



	法定代表人：张荣沾     委托代理人：  张硕     
	法定代表人：刘柯     委托代理人：刘初成         

	电话： 17601003555            
	电话：17319182206

	电子信箱：  17601003555@163.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电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开户行：中国农业银股份有限行良乡西潞支行
	开户行：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丰台支行营业部


	账号：11101401040019000
	账号：0201000 103 0000 23429

	税号：91110111MA01Q9RB6X
	税号：91110106666295220C






    
